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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黑龙江省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标准化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巴司德

尼（上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湖北才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梁建生、张流波、李六亿、刘小丽、熊莉娟、李才华、乔甫、肖佳庆、安云硕、

曾伟、许慧琼、肖伟智、孙巍、韩颖、李德峰、宋才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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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病方舱医院消毒与感染控制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呼吸道传染病方舱医院的建筑要求、组织管理、制度建设、物资管理、工作人员防护、

工作人员培训与健康管理、患者管理与监测、常见对象清洁消毒方法及现场消毒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呼吸道传染病方舱医院的消毒与感染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7543 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GB 10213 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GB 14866 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082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 

GB 19083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 

GB 19193 疫源地消毒总则 

GB/T 19258 紫外线杀菌灯 

GB/T 24787 一次性使用非灭菌橡胶外科手套 

GB 24788 医用手套表面残余粉末、水抽提蛋白质限量 

GB/T 26366 二氧化氯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 26368 含碘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 26369 季铵盐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T 26371 过氧化物类消毒液卫生要求 

GB/T 26373 醇类消毒剂卫生要求 

GB 27948 空气消毒剂通用要求 

GB 27950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 

GB 27953 疫源地消毒剂通用要求 

GB 28881 手部防护 化学品及微生物防护手套 

GB/T 36758 含氯消毒剂卫生要求 

WS 310.2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2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WS 310.3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第3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效果监测标准 

WS/T 311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 396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WS/T 466 消毒专业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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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T 508 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WS 628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 

WS/T 648 空气消毒机通用卫生要求 

WS/T 697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特定人群个人防护指南 

WS/T 774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现场消毒评价标准 

YY 0469 医用外科口罩 

YY/T 1799 可重复使用医用防护服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方舱医院 fangcang shelter hospitals 

由一系列具有不同医疗或技术保障功能的方舱组合而成，具有实施医疗救治能力的传染病轻症患者

临时集中隔离场所。 

 

清洁区 clean area 

进行呼吸道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不易受到患者血液、体液和病原微生物等物质污染及传染病患者不

应进入的区域。涵盖工作人员的更衣室、卫生间、办公室、会议室、库房、休息室和用餐区，以及物资

储存区域等。 

[来源：WS/T 311，3.11，有修改] 

 

潜在污染区 potentially contaminated area 

进行呼吸道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位于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有可能被患者血液、体液和病原微生物

等物质污染的区域。 

注：包括有相应功能用房设置和无功能用房设置两种形式。有相应功能用房设置的，可设护士站、治疗准备室、库

房和配液室等；无功能用房设置的，仅具备通道和缓冲作用，可与规范设置的脱卸个人防护装备房间或缓冲间合并设置，

护士站、治疗准备室或配液室等可设在污染区。 

 [来源：WS/T 311，3.12，有修改] 

 

污染区 contaminated area 

进行呼吸道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传染病患者、疑似传染病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接受诊疗的区域，包

括被其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污染的物品暂存和处理场所。涵盖病床区、影像检查区、临床检验

区、观察救治区、医疗废物暂存区和患者入舱、出舱处理及活动区等。 

[来源：WS/T 311，3.13，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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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通道 two passages 

进行呼吸道传染病诊治的病区中的清洁通道和污染通道。清洁通道、出入口设在清洁区一端，污染

通道、出入口设在污染区一端。 

[来源：WS/T 311，3.14，有修改] 

 

个人防护装备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在工作过程中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各种防护用品的总称。

包括工作帽、呼吸防护装备、手套、医用防护服、隔离衣、护目镜、防护面屏和防水鞋套等。 

[来源：WS/T 697，3.1，有修改] 

 

预防性消毒 preventive disinfection 

在没有明确的传染源存在时，对可能受到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场所和物品进行的消毒。 

[来源：WS/T 466，4.49] 

 

疫源地 infectious focus 

现在存在或曾经存在传染源的场所和传染源可能播散病原体的范围。 

[来源：GB 19193，3.1] 

 

疫源地消毒 disinfection for infectious focus 

对疫源地内污染的环境和物品的消毒。 

[来源：GB 19193，3.2] 

 

随时消毒 concurrent disinfection 

疫源地有传染源存在时进行的消毒。 

注：随时消毒的目的是及时杀灭或去除传染源所排出的病原微生物。 

[来源：GB 19193，3.3] 

 

终末消毒 terminal disinfection 

传染源离开疫源地后，对疫源地进行的一次彻底消毒。 

注：终末消毒可以是方舱医院休舱时，对其环境和物品进行的最后一次彻底消毒；也可以是患者出院、转院或死

亡后，对其病区及床单元进行的最后一次消毒。 

[来源：GB 19193，3.4，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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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卫生 hand hygiene 

为工作人员在从事职业活动过程中的洗手、卫生手消毒和外科手消毒的总称。 

[来源：WS/T 313，3.1，有修改] 

 

手卫生设施 hand hygiene facilities 

用于洗手与手消毒的设施设备，包括洗手池、水龙头、洗手液（皂液）、干手用品、手消毒剂等。 

[来源：WS/T 313，3.8，有修改] 

 

气溶胶喷雾 aerosol spray 

可发生雾粒直径范围在50 µm以下，其中雾粒直径小于20 µm的粒子占90%以上，喷雾流量100 ml/min

以上的喷雾方法。 

[来源：GB 27948，3.3] 

 

过程评价 process evaluation 

针对现场消毒各环节进行的评价，通过核查消毒工作方案、消毒产品、消毒操作等关键因素，评价

现场消毒工作是否合格。 

[来源：WS/T 774，3.5] 

 

消毒效果评价 disinfection effect evaluation 

针对现场消毒效果进行的评价，通过测试消毒前后微生物的减少量，评价现场消毒工作质量是否合

格。 

[来源：WS/T 774，3.6] 

4 建筑要求 

建筑物的选择 

4.1.1 选址应遵循影响面小、安全性高的原则，远离居民区、幼儿园、学校等人群密集活动区，远离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生产储存场所，远离食品和饲料加工生产企业，以会展中心、大型厂房、体育场

馆等单体封闭式大空间独立建筑为主，交通便利易转运。 

4.1.2 应满足供电供水、通讯、采光日照、采暖通风、消防安全和废水废物处理等基本要求。 

4.1.3 与周围建筑应设置至少 20 m绿化隔离卫生间距。当不具备绿化条件时，其隔离卫生间距应不少

于 30 m。 

4.1.4 外围应设置醒目的危险标识。 

功能分区与管理要求 

4.2.1 方舱医院由患者诊疗、物资储存和工作人员工作等区域构成，患者诊疗区域与物资储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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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工作区域分开、相对独立设置；其中患者诊疗区域包括病床区、影像检查区、临床检验区、观察救

治区、医疗废物暂存区和患者入舱、出舱处理及活动区等。方舱医院入口处设置足够量的救护车停车位，

并宜设置洗消站。 

4.2.2 应根据功能需要严格按照“三区两通道”进行布局，即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和清洁通

道（工作人员和清洁物品）、污染通道（患者和污染物品），其中患者诊疗区域为污染区，物资储存和

工作人员工作区域为清洁区，患者诊疗与物资储存、工作人员工作之间的区域为潜在污染区，包括缓冲

间等。三区之间应有实质性物理隔断，各区域和通道出入口设有醒目标识。两通道应完全分开，出入口

宜设在对侧或旁侧，外围增加隔断警示栏；其中工作人员通道出入口宜分开设置，并可根据工作实际需

要设置多个通道出入口。宜单独设置清洁物品通道。 

4.2.3 缓冲间的面积大小应满足工作人员个人防护装备穿脱的需要，双侧的门宜配备可透视窗，且具

有互锁及其应急解锁功能，不应同时处于开启状态。工作人员出入污染区的缓冲间宜分开设置，不交叉。 

4.2.4 应按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分区独立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控制空气按不同压力梯度

由清洁区到污染区单向流动。污染区采用机械排风式通风时，排风量应至少超过送风量的 10%；污染区

如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全空气空调系统应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并尽可能关小回风。各区域及相应空

间应配备适宜的空气净化消毒装置。各通风系统的排风口可设置相应级别的过滤器或设置一定距离的安

全保护范围。 

4.2.5 病床区应做好床位分区、男女分区，每 20张床位作为一个单元设置必要的隔断设施，隔断高度

宜不低于 1.8 m，每张床位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6 m
2
，床间距宜不小于 1.2 m。 

4.2.6 每个病床区应单独设置饮用水供水点，提供开水，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 

4.2.7 患者卫生间宜靠病床区设置并比邻患者盥洗间，可选配移动卫生间；按每 100张床位配备 5-10

个蹲位，可依据患者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数量。患者卫生间内应设置手卫生设施，使用非手触式水龙头。 

4.2.8 患者盥洗间应靠病房区设置，可按照每 20人配一个非手触式水龙头，可依据患者实际需要适当

增加数量，宜保持水龙头之间的距离≥1.0 m。患者盥洗间内应配套设置淋浴装置，数量满足实际需要。 

4.2.9 医疗废物暂存间应位于方舱医院下风向，并与患者通道或污染物品通道相邻，必要时设置围档

与其他区域相对分开。应对医疗废物暂存间采取严密的封闭措施，并设专人管理。 

4.2.10 应配备污水、粪便处理设施设备，有专人管理。设有化粪池的应预先进行清掏，预留一定的化

粪池储存空间。 

4.2.11 按需求设置使用后医用织物暂存点，其管理应符合 WS/T 508的要求。 

4.2.12 方舱医院开舱前应经相关部门的评审验收，符合条件后方可开舱。 

5 组织管理 

在辖区的区（县）人民政府或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下，明确责任，指派一名副区（县）级干部作

为副院长参与方舱医院日常管理工作，统筹组织辖区内城管、消防、公安、应急、生态环保、卫健和相

关后勤保障部门等工作力量，全力保障方舱医院正常运行。 

选择综合实力较强的医疗机构作为依托单位，承担医疗运行管理责任，指派一名院级领导担任院

长。规模较大的方舱医院可由多个医院组建医疗队，共同承担医疗救治任务。 

各医疗队根据实际情况选派医疗、护理、院感管理、信息和后勤等管理人员担任副院长或中层干

部，共同参与院内管理。 

应成立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由院长，分管医疗、护理、院感管理、后勤的副院长、病区护士长

和病区行政主任组成。由分管院感管理的副院长牵头设立院感管理工作小组，人员包括病区护士长、院

感医生、院感护士及后勤部门联络人，负责日常院感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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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调通风系统和使用后医疗用品等的终末消毒工作可请有资质的社会化消毒服务机构开展，

并请具备检验检测资质的疾控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抽样进行消毒效果评价。 

可重复使用的医用织物，每批使用后可请有资质的社会化消毒服务机构进行清洗消毒处理，并请

具备检验检测资质的疾控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抽样进行消毒效果评价。 

6 制度建设 

方舱医院应开展制度建设，包括但不限于： 

—— 环境清洁制度； 

—— 消毒隔离制度； 

—— 手卫生管理制度； 

—— 安全注射管理制度； 

—— 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和用品管理制度； 

—— 医疗废物/污水管理制度； 

—— 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管理制度； 

—— 医院感染监测制度； 

—— 医院内感染暴发报告及处置制度； 

—— 医院感染突发事件紧急预案及预防控制措施； 

—— 职业卫生安全防护制度； 

—— 职业暴露处理和报告制度； 

—— 培训制度和督导检查制度。 

7 物资管理 

消毒、感染控制相关物资配备 

7.1.1 消毒药械配备 

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常用消毒剂、消毒器械，包括常量喷雾器、气溶胶喷雾器等，可依据工作实际需

要配备智能消毒机器人和消毒湿巾/干巾等。 

7.1.2 个人防护装备配备 

根据暴露风险高低不同应为医护、清洁、消毒和安保等工作人员配备相应符合要求的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防护口罩、工作帽、手套、隔离衣、医用防护服、防护面屏或护目镜、工作鞋、防护鞋套和手消毒

剂等个人防护装备，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物资技术要求 

7.2.1 消毒剂和消毒器械应符合 WS 628的技术要求，其中消毒剂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 醇类消毒剂、含碘消毒剂、含氯消毒剂、二氧化氯消毒剂、过氧化物类消毒液和季铵盐类消

毒剂分别符合 GB/T 26373、GB/T 26368、GB/T 36758、GB/T 26366、GB/T 26371 和 GB/T 26369

的要求； 

—— 手消毒剂符合 GB 27950的要求； 

—— 疫源地消毒时符合 GB 27953以及国家适时发布的该传染病防控指南中的要求，选择消毒剂及

适用的对象、剂量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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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成分的消毒剂以及消毒湿巾/干巾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7.2.2 紫外线杀菌灯和空气消毒机应分别符合 GB/T 19258和 WS/T 648的要求。 

7.2.3 个人防护装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可重复使用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分别符合GB 19082、

YY/T 1799、GB 19083和YY 0469的技术要求，以及相应的国外相关标准要求； 

——一次性手套（乳胶/丁腈、橡胶）分别符合GB 10213、GB/T 7543、GB/T 24787、GB 24788和GB 

28881中的透水性（气密性）、拉伸性和安全性等性能要求； 

——护目镜符合GB 14866的技术要求，满足视野宽阔、有防喷溅功能并且密封和防雾。 

8 工作人员防护 

通用要求 

在标准预防基础上，强化接触传播、飞沫传播和空气传播的感染防控，根据不同区域工作岗位正确

选择和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并规范执行手卫生。 

个人防护装备的选择与使用 

8.2.1 进入污染区的工作人员宜穿戴工作服、工作帽、手套、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防护面屏

或护目镜、工作鞋和防护鞋套等，可根据不同风险暴露区域情况以及现场实际工作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8.2.2 个人防护装备的穿脱顺序参照 WS/T 697执行。 

手卫生 

8.3.1 工作人员手卫生应按照 WS/T 313的要求。 

8.3.2 手消毒剂首选速干手消毒剂，过敏人群可选用其他有效的手消毒剂。 

9 工作人员培训与健康管理 

医护、清洁、消毒和安保等工作人员应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依据岗位性质及工作特点，

确定不同人员的培训内容，所有需要进入污染区的工作人员应重点培训，熟练掌握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知

识、方法与技能，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等，提高防控意识。 

工作人员应集中住宿管理，单人单间，并做好健康管理，每日开展体温检测和呼吸道症状监测并

记录，定期开展相关项目如核酸的检测，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进行感染风险评估和相应的处置。 

10 患者管理与监测 

应开展方舱医院内患者的健康教育，指导做好呼吸道卫生及咳嗽礼仪。患者在病情允许情况下应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避免聚集，做好手卫生。 

应开展患者体温检测和呼吸道感染相关症状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流感病毒、诺如病毒等其他传染

病病原体的相关项目监测和筛查。 

11 常见对象清洁消毒方法 

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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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清洁区应采用预防性消毒方法，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采用疫源地消毒方法。 

11.1.2 除不明原因病原体引起的或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传染病外，应遵循先清洁后消毒的原则，采用湿

式卫生的清洁方式。 

11.1.3 根据风险等级和清洁等级要求制定标准化操作规程，内容应包括清洁与消毒的工作流程、作业

时间和频率、使用的清洁剂与消毒剂名称、配置浓度、作用时间以及更换频率等。 

11.1.4 安排专人负责选择符合要求的消毒产品，采取正确的消毒方法，并做好消毒记录。 

11.1.5 清洁工具应分区使用，实行颜色标记。宜使用微细纤维材料的擦拭布巾和地巾。 

11.1.6 方舱医院休舱时应开展全面的终末消毒及其效果评价。 

预防性消毒 

11.2.1 室内空气 

11.2.1.1 应定期通风换气，首选开窗通风，可采用机械排风，宜每天不少于 2次，每次不少于 30min。 

11.2.1.2 空气消毒机消毒应遵循其产品使用说明，在规定的空间内正确安装、使用及维护保养。 

11.2.1.3 密闭小空间可选择采用紫外线杀菌灯悬吊式或移动式直接照射消毒。紫外线杀菌灯的安装数

量为平均≥1.5 W/m
3
，灯管吊装高度距离地面 1.8 m～2.2 m；使用中紫外线杀菌灯（30 W）的辐射照度

值应≥70 μW/cm
2
。在无人状态下规范使用，每天照射消毒不少于 2次，每次不少于 30min。 

11.2.2 环境物体表面 

11.2.2.1 环境物体表面应定期消毒，每天不少于 2次。 

11.2.2.2 可用有效氯 5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或 250 mg/L 的二氧化氯消毒剂作用 15min～30min后清

水冲洗或擦拭干净，或其他有效消毒剂。 

11.2.2.3 电脑键盘、屏幕等宜使用一次性屏障保护覆盖物，使用后可使用 70%～80%（体积比）乙醇

或有效消毒湿巾擦拭消毒。 

11.2.3 餐（饮）具 

11.2.3.1 宜选用一次性使用餐（饮）具。 

11.2.3.2 重复使用的餐（饮）具应一人一具一用一清洗消毒。应先清洗后消毒，首选物理消毒方法，

如食具消毒柜、煮沸消毒、流通蒸汽消毒，也可选用化学消毒。食具消毒柜应按照说明书操作。 

11.2.3.3 煮沸消毒或流通蒸汽消毒，作用时间 15min～30min。化学消毒可选用有效氯 250 mg/L的含

氯消毒剂或 100 mg/L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浸泡消毒 15min～30min，再用清水洗净，或其他有效消毒剂。  

11.2.4 生活垃圾存放点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生活垃圾盛装容器内外表面宜每天消毒1次，垃圾存放点宜每天消毒1～2次。

可用有效氯500 mg/L的含氯消毒剂或250 mg/L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或其他有效消毒剂喷洒消毒，作用

30min～60min。 

疫源地消毒 

11.3.1 室内空气 

11.3.1.1 应定期通风换气，首选开窗通风，可采用机械排风，每天不少于 2次，每次不少于 30min。 

11.3.1.2 空气消毒机消毒应符合 11.2.1.2中的相关规定。 

11.3.1.3 紫外线灯照射消毒应符合 11.2.1.3 中的相关规定。在无人状态下规范使用，每天不少于 2

次，每次不少于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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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4 终末消毒可采取气溶胶喷雾，选用 3%过氧化氢或 5000 mg/L过氧乙酸或 500 mg/L的二氧化

氯消毒剂，按照 20 mL/m
3
～30 mL/m

3
用量进行气溶胶喷雾，密闭作用 1h 以上。消毒完毕，打开门窗彻

底通风。其他有效的空气消毒剂按产品说明书要求使用。 

11.3.2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11.3.2.1 应每周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冷却塔、空气处理机组、送风口和冷凝水盘等运行的设备和部

件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清洗消毒技术要求等应按照 WS/T 396的要求。 

11.3.2.2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如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且使用过的情况下，应对该系统的送风口和回风

口百叶、过滤网等部位部件清洗消毒，可用有效氯 500 mg/L～1 000 mg/L的含氯消毒剂或 250 mg/L～

500 mg/L的二氧化氯消毒剂等高水平消毒剂喷洒、浸泡或擦拭消毒，作用 30min 以上后用清水洗净。 

11.3.2.3 在局部区域独立的空调通风系统内循环运行（只开风机）情况下，风管消毒可选用 3%过氧

化氢或 500 mg/L二氧化氯消毒剂，采用气溶胶喷雾消毒，使用量 20 mL/m
3
～30 mL/m

3
；也可使用 1 g/m

3
～

3 g/m
3
过氧乙酸（将原液按 1：10的比例稀释成 2%的溶液，再将此液按 7 mL/m

3
～15 mL/m

3
的使用量应

用）作加热熏蒸处理，作用 2h以上。 

11.3.3 环境物体表面 

11.3.3.1 环境物体表面应定期消毒，每天不少于 2次，可依据实际需要增加消毒频次；被血液、体液

等污染时应及时消毒处理。 

11.3.3.2 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先用吸湿材料去除可见的污染物，然后再清洁和消毒；若选用有效消

毒干巾消毒的按产品说明书要求使用。无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可用有效氯 1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或

500 mg/L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擦拭或喷洒消毒。 

11.3.3.3 每个室内或区域地面、台面等表面采用常量喷雾器消毒，先由外向内喷洒一次，喷药量为

100 mL/m
2
～300 mL/m

2
，待室内或区域环境物体表面消毒完毕后，再由内向外重复喷洒一次，作用 30 min

以上。 

11.3.3.4 监护仪、显示器等精密仪器物体表面可选用 70%～80%（体积比）乙醇或有效消毒湿巾等方

法进行擦拭消毒。 

11.3.4 医疗器械、器具、物品 

宜选用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使用后按医疗废物处理。可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器具

和物品的清洗与消毒或灭菌及其效果应符合WS 310.2、WS 310.3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11.3.5 医用织物 

衣物、被褥、床单、被套和枕套等有肉眼可见血液、体液污染时，应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无肉眼

可见污染物时，若需重复使用的，应按照WS/T 508中感染性织物的要求进行清洗消毒处理。 

11.3.6 餐（饮）具 

宜选用一次性使用餐（饮）具。重复使用的餐（饮）具清洗消毒应符合11.2.3.2中的相关规定；煮

沸消毒或流通蒸汽消毒作用时间30min；化学消毒可用有效氯500 mg/L的含氯消毒剂、250 mg/L的二氧

化氯消毒剂或其他有效消毒剂，浸泡消毒作用时间30min，再用清水洗净。 

11.3.7 污染物（患者血液、分泌物和呕吐物） 

11.3.7.1 少量污染物应先采用可吸附的材料将其清除，可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如纱布、抹布等）沾取

有效氯 5000 mg/L～10000 mg/L的含氯消毒剂或有效消毒湿巾/干巾小心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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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2 大量污染物应使用含吸水成分的消毒粉或漂白粉完全覆盖，或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完全覆盖后

用足量有效氯 5000 mg/L～10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浇在吸水材料上，作用 30min 以上（或有效消毒干

巾），小心清除干净。清除过程中避免接触污染物，清理的污染物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11.3.7.3 患者的分泌物、呕吐物可使用一次性容器收集，然后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11.3.7.4 清除污染物后，应对污染的环境物体表面进行清洁与消毒。 

11.3.8 遗体 

患者遗体应由经培训的工作人员在有效防护下及时进行处理。先用有效氯3000 mg/L～5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或0.5%过氧乙酸浸泡后的棉球或纱布填塞病人口、鼻、耳、肛门、气管切开处等所有开放

通道或创口，再用浸有消毒液的双层布单包裹遗体，装入双层遗体包装袋中，由相关部门派专用车辆直

接送至指定地点尽快火化。 

11.3.9 救护车 

应依据转运患者病情和途中产生污染可能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污染物的处理应符合11.3.7中的相

关规定，再对污染的物体表面的处理应符合11.3.3的相关规定。针对救护车外表面（包括车轮）可先用

高压水枪进行全面清洗，再实施消毒处理。车厢内的空气消毒应符合11.3.1.4中的相关规定。 

11.3.10 文件材料 

病历、工作记录等文件材料，可拍照作电子资料留存；或使用80℃干热消毒，作用30min以上；或

采用环氧乙烷和甲醛等低温灭菌方法处理。 

11.3.11 医疗废物 

11.3.11.1 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医疗废物处

置。 

11.3.11.2 患者生活垃圾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11.3.11.3 医疗废物每天运送结束后，应对运送工具进行清洁和消毒，可用有效氯 1000 mg/L 的含氯

消毒剂或 500 mg/L 的二氧化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消毒，作用 30min～60min；运送工具被污染物污染时，

应及时消毒处理。 

11.3.11.4 医疗废物暂存间（处）宜每天 2次用有效氯 1000 mg/L的含氯消毒剂或 500 mg/L的二氧化

氯消毒剂对地面、墙壁等进行消毒。 

11.3.12 污水、粪便 

11.3.12.1 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产生的医疗污水、生活废水、患者粪便等排泄物应单独收集并进行消

毒处理，消毒方式参照 GB 19193和《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执行。消毒后污水应符合 GB 18466要求。 

11.3.12.2 具有独立化粪池时，在进入市政排水管网前需进行消毒处理，定期投加消毒剂，池内投加

含氯消毒剂时，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1.5h，消毒后的总余氯应在 6.5 mg/L～10 mg/L之间。 

11.3.12.3 无独立化粪池时，使用专门容器收集排泄物，消毒处理后排放，用有效氯 20000mg/L 的含

氯消毒剂，按粪、药比例 1:2 浸泡消毒 2h；若有大量稀释排泄物，应当用有效氯 70%～80%漂白粉精干

粉，按粪、药比例 20:1加药后充分搅匀，消毒 2h。 

11.3.12.4 污水按照 GB 18466的规定开展粪大肠菌群监测，可依据实际需要增加监测频次，结果应符

合 GB 18466要求。 

12 现场消毒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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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要求 

现场消毒评价包括过程评价和消毒效果评价。所有现场消毒均应进行过程评价，终末消毒以及有需

求的预防性消毒应进行消毒效果评价。 

过程评价 

消毒过程评价主要包括消毒产品、消毒操作和消毒工作方案等环节，具体按照WS/T 774规定执行。 

消毒效果评价 

12.3.1 检测方法 

物体表面和空气的采样和检测方法按照WS/T 774 附录B执行。 

12.3.2 结果判定 

物体表面和空气消毒合格的判定标准符合WS/T 774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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